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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提高竞技体育

运动水平，鼓励运动员刻苦训练，顽强拼搏，解除他们因训

练比赛所致伤残的后顾之忧，根据党中央提倡社会互助，建

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精神，依照《劳动法》、《体育法

》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优秀运动员

（以下简称运动员）是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

市所属正式在编、享受体育津贴奖金制并从事奥运会和全运

会项目的运动员。 第三条 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本着自愿参加

，个人缴费、团体投保的形式，对运动员在训练、比赛过程

中发生伤残事故时，提供一定经济帮助，是对国家职工工伤

保险的一种补充。 第四条 本办法的宗旨是：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互助互济，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以营利为目的

，全心全意为运动员排忧解难。 第五条 国家体育总局委托中

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以下简称体育基金会）具体负责运动员

伤残互助保险工作。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工作的具体内容是

： （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的制定和修订； （二

）运动员运动伤残等级标准的制定和修订； （三）保险费和

保险待遇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四）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资

金的收取、筹集、管理和支出； （五）运动员伤残等级鉴定

； （六）专家鉴定组成员的聘任和管理； （七）宣传和组织

管理。 第二章 伤残互助保险的范围及其认定 第六条 运动员

由于下列情形之一负伤、致残、死亡的，应认定在伤残互助



保险范围内： （一）在训练、比赛过程中的； （二）在训练

、比赛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的（飞机失事因有航空保险除外

）。 第七条 运动员由于下列情形之一负伤、致残、死亡的，

不应认定在伤残互助保险范围： （一）有直接或间接使用兴

奋剂行为的； （二）在运动训练和比赛以外，发生意外人身

伤害事故的； （三）犯罪或违法的； （四）运动员以个人名

义参加商业性比赛的。 第八条 运动员在发生伤残事故后，伤

情严重的，由运动员所在单位一周之内打电话或传真通知体

育基金会，在指定医院做出伤残诊断证明之后，三十日内向

体育基金会提交保险金申请书。 第九条 体育基金会在接到保

险金申请书后的七日内，根据以下材料做出是否属于伤残互

助保险范围的认定： （一）运动员的伤残互助保险金申请书

； （二）指定医院的诊断书及有关诊断的原始材料； （三）

体育基金会进行调查的报告。 第十条 体育基金会在做出伤残

认定结论后的十日内，以书面或电话形式通知运动员所在单

位。 第三章 伤残等级鉴定 第十一条 体育基金会成立“优秀

运动员伤残事故专家鉴定组”，作为运动员伤残等级的鉴定

机构（以下简称鉴定机构）。 第十二条 鉴定机构依据国家技

术监督局《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gb

／T161801996）制定《优秀运动员运动伤残等级标准》（具

体标准附后），为运动员进行伤残等级鉴定。 第十三条 鉴定

机构由五至七名运动医学专家组成。鉴定机构在进行伤残等

级鉴定时，应全面了解被鉴定人情况，严格执行伤残等级标

准，客观公正地做出鉴定结论。 第十四条 运动员在同一次伤

残事故中发生几处不同等级伤残的，按伤残等级最高者确定



。若发生二项及二项以上同一等级的伤残，按该等级标准的

上一级认定。 第四章 保险待遇 第十五条 保险待遇标准分为

十一级，最高一级为30万元人民币，最低一级为2千元人民币

（具体标准附后）。 第十六条 运动员根据鉴定机构鉴定的伤

残等级，按规定的保险待遇领取伤残保险金。 第十七条 在若

干个保险年度内，运动员身体同一部位多次发生习惯性、劳

损性伤病的，只按首次的认定给付一次保险金。若同一部位

发生比首次认定的伤残等级高时，则按高等级减去低等级的

差给付保险金。 第十八条 运动员在国内（外）参加了其他社

会或商业保险，并获得保险赔偿的，仍可享受本办法规定的

保险待遇。 第五章 伤残互助保险基金 第十九条 体育基金会

设立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基金，基金采取多渠道、多形

式的筹集方法。基金的主要来源是： （一）运动员个人的缴

费； （二）体育基金会通过相关活动募集的资金； （三）社

会捐赠和资助。 第二十条 伤残互助保险基金按国家有关基金

管理的规定进行严格管理。 第二十一条 运动员按年度缴纳保

险费，缴费标准根据运动项目伤残事故风险发生率和职业危

害程度分三类确定（缴费标准附后）。 第六章 组织管理与监

督 第二十二条 体育基金会办理团体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业务

，凡运动员自愿申请参加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的，均应通过

其所在单位集体组织投保。 第二十三条 运动员所在单位应配

合体育基金会向运动员进行伤残互助保险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落实安全预防措施和伤残医疗抢救措施，并指定专人负责

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工作。 第二十四条 运动员所在单位应如

实上报运动员伤残情况，不得瞒报、虚报。体育基金会或鉴

定机构调查了解情况时，单位应予以配合和协助。 第二十五



条 为做好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工作，体育基金会应建立健全

各项规章制度，定期公布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工作执行情况

和保险费支出情况，接受运动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二十

六条 伤残运动员及其亲属或所在单位，对鉴定机构做出的伤

残等级鉴定结论和体育基金会伤残保险金的支付决定不服的

，可向体育基金会提出申请复查，对复查后仍不满意的，可

向国家体育总局提出申诉。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运动员

所在单位是指：运动员所属的各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

市体育行政部门。运动员在国家队期间发生伤残事故的，由

主管国家队的全国单项运动协会向体育基金会提交保险金申

请书。 第二十八条 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的投保以自然年度为

一个完整的保险周期。运动员所在单位应于每年年底前向体

育基金会报送下一年度投保运动员名单和缴纳规定的保险费

。对于投保年度内新入队的运动员，可随时补办投保手续。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解释。 第三十条 本

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